
 
 
 

長春社對《都市固體廢物管理政策大綱》的意見 
 
背景 
 
特區政府在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八日向立法會提交了《都市固體廢物管理政

策大綱》，長春社正面評價政府提出了確實的時間表，特別是按量而非一刀

切的固體廢物收費，提供了市民減廢的經濟誘因，是正確的政策；不過，

由於所提出的三個減廢目標極度保守，以至到二零一五年本港將會每日以

焚化爐焚燒五千七百噸的「垃圾」。長春社要求政府重新檢討目標，把按量

收費和加强資源回收等措施計算在《政策大綱》的目標內，以免出現焚化

爐建成後沒有家居廢物可燒，要像外地一樣，付錢買垃圾燒！ 
 
政府雖然早在一九九八年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提出要把工作重點由收

集和棄置廢物改為防止廢物產生以及推動廢料再用，不過，政府多年以來

只流於宣傳，並無實際政策配合，事隔七年，所定下的目標和時間表幾乎

無一達到！計劃的中期目標是，和九七年相比，到零三年減少都市固體廢

物百分之十四、零五年減少百分之二十二；但實際上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

在零三年增加了百分之八點八，去年和九七年相比，也增加了七點三。 
 
不過，政府在零一年九月的立法會文件《推動減少和回收家居廢物》中把

目標偷換成只要在零四年把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控制在三百四十萬公噸以

內，到零七年控制在三百七十萬公噸以內。 
 
在九八年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中，政府曾提出要「擬備立法措施，以

便在有需要時，可以實施強制參與的減少廢物措施」，並計劃在零二年落

實；不過，直到今日，立法工作仍未開始。 
 

 政府應顯示決心、不能再拖 
 
特區政府雖然自詡香港為亞洲動感之都，但本港的廢物管理政策落後很多

國家及地區最多年。長春社很高興看到政府提出時間表，在零六年向立法

會提交產品責任制條例草案和在零七年提交都市固體廢物按量收費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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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長春社認為，政府為每項措施均定下了時間表，清晰顯示了政府要做

的工作。 
 
有時間表是政府顯示決心的第一步，但並不足夠。九八年政府同樣定下了

類似的時間表，但過去的弱勢政府，結果不了了之。長春社呼籲特區政府

必須顯示政治決心，曾特首務必依時間表推行政策，不要逃避責任。 
 
長春社指出，政府提出的兩個源頭減廢措施，即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和生產

者責任制應按時間表完成，不能再拖。根據長春社的研究和經驗，不會有

人只學會分廢紙，以不會分鋁罐的情況出現；也即推行分類不是成功，便

是失敗，證明政府過去以教育市民為名，採取拖字訣不願立法的做法絕不

成功。最重要的是有法理依據，建立清晰的系統讓市民學習和跟隨。很多

移民外地的香港人對當地實行源頭分類「有讚冇彈」，長春社看不到不在香

港推行的理由。 
 

 按量收費提供經濟誘因分類減廢 
 
按量收垃圾費體現了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根據外地的經驗，不會增加市民

的負擔，有了經濟誘因的推動，市民為了少付垃圾費，先會學懂分類回收，

再學會減廢，垃圾費會不增反降。至於弱勢社群，如綜緩家庭，長春社建

議訂下一個免收費的垃圾量，過量才繳費；垃圾量應訂在分類回收後，他

們應不用繳交垃圾費。在此必須強調，如政府未有定下制度，責在政府；

但制度定好後，則責在市民。 
 
至於產品責任制，長春社贊成盡快立法；香港的商人非常聰明，在政府立

法後自然會想到有效的方法，回收指定產品和減少生產廢物，履行企業公

民責任。 
 

 減廢目標保守，變相推超級焚化爐 
 
根據多個地方的經驗，實行垃圾費隨量徵收後，需要處理的垃圾量會大減，

回收率會大升，根本無需要建超級焚化爐。 
 
有報紙評論指垃圾按量收費只適用在歐美等地，但這與事實不符。很多亞

洲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已實行了各式各樣的按量收費制度；內地不少地方已

實行垃圾費按量徵收，未實行的地方也展開了這方面的討論，《南方都市報》

零五年十二月二十二日一篇報導指出，佛山高明區荷城街道正討論收垃圾

費的問題，有當地學者便反對劃一收費，建議參照順德的做法，按樓宇實

際面積或者實際垃圾量收費。 



 
再以生活方式和香港相近的台北市為例，該市一九九九年時的家居廢物回

收率才 2.4%，但在零零年七月隨量徵收垃圾費後，回收率大增至 9.8%，零

五年的初步數字更高達 34.5%；垃圾量以人均計算，也由九九年的大約一公

斤下跌至零五年的約零點五公斤。由於政策成功，當地甚至有焚化爐無垃

圾可燒的問題出現。 
 
和外地實際經驗比較，政府現時指出把回收率到零七年提高至 26%和把生

產量每年減少 1%的目標實在過分保守，為建超級焚化爐開了綠燈。 
  
前車可鑑，特區政府一向有高估需求的不良紀錄，將來建成超級焚化爐後，

本來分好的資源也可能要被丟進焚化爐。本港的焚化爐也應採用最先進的

可行技術，因為本港人口密度高，絕對不能拿市民的健康和生命冒險。 
 

 正確估計垃圾量，避免堆填區入侵郊野公園 
 
除了超級焚化爐外，長春社也關心堆填區的擴展問題。現時已有建議把堆

填區擴展至郊野公園範圍內。低估減廢的成效，除了不能變成政府建超級

焚化爐的藉口外，也不能成為擴展堆填區的口實。 
 
長春敦促特區政府，把實行垃圾費按量徵收和源頭分類可以減少的垃圾量

和增加的回收量計算在內，重新釐定目標，以免誤導市民，以為本港只能

從擴展堆填區和超級焚化爐兩害之中選擇；事實上減廢和源頭分類在是解

決廢物問題的最佳方法。 
 
 


